
 总  说  明

工程名称：江浦街道部分小区电动车车库消防安全提升工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江浦街道部分小区电动车车库消防安全提升工程，主要施工项目为：北江豪庭、鑫宁府、华山山庄、雨山美地、中海万锦、紫京叠院6个小区的喷淋水系统、防火隔墙等项目。

二．工程招标范围

江浦街道部分小区电动车车库消防安全提升工程招标工程量清单范围内全部工程。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GB50856-2013）等。

2、本项目消防功能检测单位检测结果、维修方案及建设单位意见。

3、2014年《江苏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等。

4、江苏省、南京市关于工程造价的相关文件及规定。

四．工程量清单的编制说明

1、本清单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一经中标且签订合同，即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2、工程量清单是依据《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GB50856-2013）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进行编制的。
3、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现场实际情况等文件结合起来查阅与理解，工程量清单中所描述的项目特征仅为招标人对该分部分项工程特征的概述,而非是工程特征的全面描述,计价时必须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深化图纸及相关国家规范的要求。

4、工程量清单中所有工程项目的工作内容均包含清单计算规范所列出的工作内容（但不仅限于此），其完整的工作内容应为按照设计图纸、现行的相关施工工艺、技术规范标准、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等要求实施完成该项工程并达到设计和验收规范要求的所有内容。
5、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仅作为各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结算工程量经招标人和承包人双方核定确认，最终以按招标人的审计程序的审计结果为准。
6、未尽事宜可参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相关规定执行。

五．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1、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中人工单价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2026〕027号文（南京））确定；材料单价根据南京市2026年02月工程建设材料市场指导价格确定，指导价格中未包括的材料参照市场价确定。
2、本工程招标控制价中有关费率按照《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的相关规定的标准进行计取。
3、投标人在满足本招标项目工期、文明施工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报价。投标人还应充分考虑施工干扰和所在地区环境保护、扬尘管控等相关规定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并将其综合考虑在综合单价中,结算时不作调整。
4、措施费项目清单中数量为“1”项，内容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施工方案自行增添内容、自行报价，未计入部分按工程不涉及或已包含于其他造价中，结算时不再调整。

5、本工程所需报验、报检、复试、功能性检测等费用甲方不予承担，投标人自行考虑计入投标报价。

6、对于施工图中做法不明确或交待不清楚的地方，本总说明已做了详细的描述，这些说明是应招标人要求说明和修改的，招标人将在中标人确定后以图纸会审或设计变更的形式完善手续，投标人报价时应以本总说明为准。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内容描述不详的，可以结合现场情况、参考施工图和相关规范。

7、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以当地建设部门相关文件为准。

8、本项目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材料暂估价等详见招标工程量清单。

六． 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1、工程质量须满足招标文件、设计文件及相关规范的要求。

2、施工所使用的材料满足设计及规范要求，并为正规厂家优质产品，主要材料、设备须经建设单位认可后方可进行采购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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